
附件1-2

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投资项目结算抽查流程图

根据项目情况及工作需要 项目资料佐证不足，需进一步补证

现场核查 发出《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评审补充资料通

县财政局次月5日前书面通知

项目建设单位按照附件 3-2提供相关资料

县财政局评审中心收到资料后 组织开展评审

出具评审初步结果，征求项目建设单位意见

项目建设单位组织造价单位、施工单位等进行

核实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

对争议事项进行对数、会商

达成共识、出具评审报告

项目建设单位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补证材料
若无法提供，评审中心根据现有资料出具评审意

见，并抄送相关部门


